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會議廳器材使用申請表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類型
	□講座    □研習   □座談會    □影片    □記者會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

	佈置時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，至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

	彩排時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，至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

	活動時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，至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

	拆台時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，至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

	類    別
	項      目
	現有數
	申請數
	說          明

	講台器材

（分機616）
	1.講師座椅
	1
	
	限在講台區使用

	
	2.塑膠椅
	1
	
	限在講台區使用

	
	3.筆記型電腦（無CD槽）
	1
	
	□文字、□影音、□上網（另填網路約定單）

	
	4.會議桌（含桌巾）
	2
	
	

	
	5.合唱台（大3小5 ）
	5
	
	大120×120×20 cm、小122×60×20cm

	
	6.投影機（含幕）
	1
	
	135才，4000流明

	
	7.白板（含架）
	1
	
	

	
	
	
	
	

	小  型

會議室

（分機617）
	1.小型會議室（南）
	1
	
	位於地下室，可容納約12人

	
	2.小型會議室（北）
	1
	
	位於地下室，可容納約12人

	音響器材

（分機616）
	1.有線麥克風
	2
	
	

	
	2.無線麥克風
	2
	
	請自備9V電池

	
	3.DVD放映機
	1
	
	

	
	4.卡式錄音座
	1
	
	如須本中心代為錄音（僅適合紀錄用），請自備空白帶，並以乙項為限。若有著作權益相關問題，由申請單位負責。

□是，文化中心代錄：□卡帶 □CD
□否，不須錄音或自行請專業人員錄製

	
	5.CD錄放音座
	1
	
	

	
	
	
	
	

	配電、空調

（分機233）
	□申請使用外接用電____A(最大容量500A)，用途：

	
	如需接電加裝照明或其他電器設備，應先洽配電室；並在核定用電容量內使用。若因私接電源或未按規定使用而造成意外，概由演出單位負責並加賠償。

	申 請 單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  責 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聯  絡 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動電話）

地 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



	控制室
	藝文推廣課
	會  簽
	秘  書
	主  任

	
	
	行政課

配電室

警衛


	
	


